
第一节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2.持有待售的处置组的后续计量

①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持有待售的处置组时，应当首先按照相关会计

准则规定计量处置组中不适用本章计量规定的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

② 在进行上述计量后，企业应当比较持有待售的处置组整体账面价值与公允价

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如果账面价值高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

净额，应当将账面价值减记至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减记的金额

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

③ 对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如果该处置组包含商誉，

应当先抵减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处置组中适用本章计量规定的各项非流

动资产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账面价值。

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应当以适用本章计量规定的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为限，不应分摊至处置组中不适用本章计量规定的其他资产。

④ 如果后续资产负债表日持有待售的处置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增加，以前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后适用本章

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内转回，转回金额计入当期

损益，且不应当重复确认适用其他准则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和负债按照相

关准则规定已经确认的利得。已抵减的商誉账面价值，以及适用本章计量规

定的非流动资产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对

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后续转回金额，应当根据处置组中

除商誉外适用本章计量规定的各项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增

加其账面价值。


